
 

 

 

 

 

 

泸工发〔2019〕6 号 

 

 
泸州市总工会关于转发 

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印发<基层工会会员 
代表大会条例>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区县总工会、高新区总工会，市级产业（园区）工委（会）、

市直属及驻泸企事业单位工会: 

近期全国总工会印发了《基层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条例》（总

工发〔2019〕6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结

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各级工会组织要采取形式多样的方式开

展对《条例》的学习。执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反馈市总工

会组织部。 

 



附件：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印发<基层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    

条例>的通知》（总工发〔2019〕6 号） 

                 

泸州市总工会 

2019 年 3 月 6 日 



 
 

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

 



 

 



 

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